附件
南京关区授权办理减免税审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正确贯彻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南京关区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审批，简化企业申请手续，按照严格、规范、简便、统一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南京海关关税处为南京关区海关减免税工作管理、指导、协调、监控的综合部门，负责本关区除授权隶属海关审批项目以外的减免税审批工作。隶属海关负责本关所辖地区南京海关授权项目的减免税审批以及所辖地区企事业单位进口减免税货物的后续管理工作。目前南京海关授权隶属海关审批的特定减免税项目为国内投资项目、外商投资项目以及科教用品项目。

第三条  进出口货物减免税手续的办理流程为：

（一）项目备案

项目单位申请备案-海关审核备案-海关确认备案。
（二）减免税审批

项目单位申请减免税-海关审批减免税-海关签发《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三）进出口货物减免税手续受理时限
海关受理备案申请和减免税申请，在符合各项规定及单证齐全有效情况下，分别在受理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隶属海关上报需要南京海关备案审核的项目，南京海关在收到相关申报材料5个工作日内核准完毕。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

第四条  国内投资项目海关审核受理单证为：

（一）项目备案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2.《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及《项目进口设备清单》

3.项目登记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

4.项目执行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二）减免税审批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2.进口设备合同

3.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如样本、说明书等）

第五条  项目用汇100万美元以下的国内投资项目，由经南京海关授权的隶属海关直接审核并办理《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第六条  项目用汇100万美元及以上的国内投资项目，企事业单位应先向南京海关关税处申请项目备案审核。关税处审核受理单证为： 

1.《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及《项目进口设备清单》（复印件）

2.项目登记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复印件）

3.项目执行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对准予海关备案项目，由关税处核发《特定减免税项目海关备案审核通知单》（详见附件1），隶属海关凭此进行具体审批并办理《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第七条  外商投资项目海关审核受理单证为：

（一）项目备案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2．《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及《项目进口设备清单》

3.项目审批或核准文件（复印件）

4.企业合同、章程以及合同、章程批复（复印件）

5.企业营业执照、批准证书（复印件）

6.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二）减免税审批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2.进口设备合同或发票

3.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如样本、说明书等）

第八条  对批准设立投资总额超3000万美元（含3000万）的外商投资企业项目，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经批准增资后一次增资或累计增资超3000万美元（含3000万）项目，各隶属海关应先报南京海关关税处备案核准。关税处审核收取单证为：

1.《**海关特定减免税项目备案单》（详见附件2）

2.《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及《项目进口设备清单》（复印件）

3.项目审批或核准文件（复印件）

4.企业合同、章程批复（复印件）

5.企业营业执照、批准证书（复印件）

对准予海关备案项目，由关税处核发《特定减免税项目海关备案审核通知单》，隶属海关凭此进行具体审批并办理《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第九条  已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自有资金项目，海关审核受理单证为：

（一）项目备案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2.《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技术及配件证明》或《技术改造项目确认登记证明》及《进口设备清单》

3.《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复印件（鼓励类或限制乙类企业出具）

4.《先进技术型企业》或《产品出口型企业》证书复印件（先进技术型或产品出口型企业出具）

5.企业营业执照、批准证书（复印件）

6.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如企业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

（二）减免税审批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2.进口设备合同或发票

3.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如样本、说明书等）

第十条  项目用汇100万美元以下的自有资金项目，由经南京海关授权的隶属海关直接审核并办理《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第十一条  项目用汇100万美元及以上的自有资金项目，各隶属海关应先报南京海关关税处备案核准。关税处审核收取单证为：

1.《**海关特定减免税项目备案单》

2.《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技术及配件证明》或《技术改造项目确认登记证明》及《进口设备清单》（复印件）

3.《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先进技术型企业》或《产品出口型企业》证书（复印件）

4.企业营业执照、批准证书（复印件）

5.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如企业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

对准予海关备案项目，由关税处核发《特定减免税项目海关备案审核通知单》，隶属海关凭此进行具体审批并办理《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第十二条  科教用品项目海关审核受理单证为：

（一）资格认定

1.申请单位出具的书面申请

2.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文件或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核准文件

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军事科研机构免于提供）

4.转制为企业的营业执照及相关文件（主管部门由原政府职能部门转变成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提供）

（二）减免税审批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2.进口设备合同

3.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如样本、说明等）

第十三条  对单票《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货物总值超过150万美元的减免税申请，各隶属关通过H2000减免税管理系统上报南京海关关税处复审。关税处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通过减免税管理系统批复隶属海关。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
附件1：《特定减免税项目海关备案审核通知单》

附件2：《**海关特定减免税项目备案单》

附件1

特定减免税项目海关备案审核通知单

                                        编号：

****海关：

你关辖区的******企业项目备案资料已经过审核，同意/不同意 该企业项目统一编号为**********的国家鼓励发展项目在你关办理海关备案手续。请你关进行具体审批并出具《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特此通知。                              

                                南京海关关税处

                                 年   月    日

附件2

**海关特定减免税项目备案单

编号：

南京海关：

****企业******项目（项目统一编号：********）向我关申请办理免税备案手续，经我关审核，同意办理备案。

现予上报，请核准。

附件：

1.《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

2.《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技术及配件证明》（）

3.《技术改造项目确认登记证明》（）

4.《项目进口设备清单》（）

5.相关投资管理部门备案核准通知单（）

6.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核准文件（）

7.企业合同章程批复（）

8.企业营业执照、批准证书（）

9.《先进技术型企业》或《产品出口型企业》证书（）

10.其他（）

***海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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